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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
民事裁定书

(2026)苏 0583 破申 131 号

申请人：某某有限公司

申请人某某有限公司认为，某某有限公司全资股东苏州

威马智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与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等其他三家企业被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合并重整，

并指定北京大成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

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担任威马科技集团的联合管理人。经过管

理人查明，申请人有作为被执行人的终本案件，未履行的金

额合计将近 2000 万元。目前公司已资不抵债，符合破产条

件，请求对其进行破产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：某某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在昆山

市行政审批机关登记成立，其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

本 50000 万元，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周晨，全资股东苏州威

马智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。主要经营范围为：汽车及零配件

批发；二手车经纪服务；汽车租赁（不含操作人员）；汽车

修理；机动车辆保险代理；代办车辆登记过户、上牌手续；

代驾服务；汽车智能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转

让、技术服务；人工智能系统服务等。

2024 年 12 月 10 日，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将

威马智慧出行科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、苏州威马智慧出

行科技有限公司、威马汽车制造温州有限公司以实质合并重

整方式纳入威马汽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重整案,并指定北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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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成（上海）律师事务所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

伙）担任威马科技集团的联合管理人。

2026 年 4 月 9 日，申请人全资股东苏州威马智慧出行

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做出股东决议，同意申请人破产清算。

经本院查询，申请人在全国作为被告的审理案件涉及 7

件，涉及标的超过 1100 万元。申请人在全省作为执行案件

被执行人的案件涉及 8 件，涉及执行标的超过 3000 万元。

申请人全资股东的破产管理人表示，申请人已经不再经营，

并且申请人经营期间没有实际经营场所。申请人的注册资本

未缴部分已经在苏州威马智慧出行科技有限公司等 4 公司合

并重整案中申报了债权，并被认可为无争议债权。现申请人

以其资不抵债，无能力偿还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

款规定，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并且资产不足以偿还

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，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；第

三条规定，破产案件由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第七条

第一款规定，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，可以向人民

法院提出重整、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。申请人某某有限公

司住所地在昆山市，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。申请人作为债务

人提出申请主体适格。申请人存在多份生效文书确定的到期

债务，未能清偿，且经强制执行后仍未能履行，可以认定申

请人明显缺乏清偿能力。申请人提起破产清算申请符合法律

规定的情形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

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某某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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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  判  长   欧  平

审  判  员   苏军伟

审  判  员   胡凡青

  二Ｏ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

书  记  员   张思琪


